
因为工作结识

在郭女士来电咨询之前， 她的朋

友向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些情况： 郭女

士今年 30 岁， 有一个 1 岁多的女儿，

但孩子的父亲避而不见， 始终否认女

儿是他的， 也不愿付抚养费。

由于情况特殊， 郭女士跟我约了

几次面谈， 但都临时取消了。 最终，

我们决定先通过电话沟通了解她的情

况。

“女儿原本是我们‘爱的结晶’，

没想到在我怀孕后期， 我们的感情发

生了变故， 最终我是独自一人在医院

生下了孩子……”

郭女士告诉我， 孩子的父亲冯先

生是她在工作中认识的客户， 平时经

营一家公司。

“我们因为工作关系结识， 后来

他对我展开了追求， 起初我一直是拒

绝的。 因为他年纪比我大很多， 还曾

经离异并有一个跟随前妻生活的儿

子。”

但在冯先生的不懈追求下， 郭女

士的态度慢慢有了松动。 “我觉得他

起码从一开始就对我十分坦白， 包括

告诉我自己的真实情况。 而且后续他

在工作中帮了我很多忙， 让我渐渐对

他有了一些好感。”

感情更进一步

在做了近一年的普通朋友之后，

冯先生邀请郭女士在休年假时一起外

出旅游， 对于是否接受这一会让关系

发生质变的邀约， 郭女士犹豫再三。

为此， 她先约了几个闺蜜和冯先

生一起吃饭， 没想到， 第一次见到冯

先生的闺蜜们都和他聊得十分投机。

在饭桌上， 冯先生表示旅游目的

地和行程都由郭女士决定， 他会安排

好买机票和订酒店乃至在当地包车找

向导的事宜。

当天冯先生把郭女士送回家后，

她和闺蜜聊到了深夜， 大家都对冯先

生表示了认可， 支持他们的感情更进

一步。

最终， 郭女士和冯先生一起去日

本玩了一周。 回国前， 冯先生还在免

税店买了不少东西， 让郭女士回国后

送给闺蜜和其他亲友。

意外怀孕分手

经过这次共同出游， 郭女士和冯

先生确定了关系， 随后郭女士搬去和

冯先生同居。

没过多久， 郭女士发现自己意外

怀孕了。 当手足无措的她把这个消息

告诉冯先生时， 对方表现得既惊讶又

高兴， 他让郭女士把“爱的结晶” 生

下来， 还表示要尽快筹办婚事。

“我第一次产检是他陪着一起去

的， 后来他还陆续陪我去过几次， 直

到我发现另一个‘她’ ……”。

郭女士说， 此后的发展就像小说里

的情节一般， 她偶然发现冯先生在外地

有一个情人， 冯先生好几次自称出差，

其实都是去了那里。

虽然有孕在身， 但郭女士毅然决然

地和冯先生分了手， 搬回了自己的住

处。 而冯先生也表示： “你的孩子不能

确定是我的， 我不会负责！”

最终， 郭女士在家人和朋友的照顾

下生下了女儿。

鉴定确定关系

根据郭女士介绍的情况， 我告诉

她， 如果冯先生愿意配合做亲子鉴定，

自然可以解除他的疑惑， 从科学角度确

定他和孩子是否存在亲子关系。

但是， 基于冯先生抗拒的态度， 郭

女士也可以考虑提起确认亲子关系的起

诉， 要求由法院来确认亲子关系。

虽然在这种情况下， 法院并不能强

制要求冯先生做亲子鉴定， 但如果他拒

绝鉴定， 而郭女士有初步证据证明冯先

生是孩子的父亲， 冯先生却仍然拒绝鉴

定的， 法院可以根据查明的情况， 确认

郭女士关于冯先生和孩子具有亲子关系

的主张成立。

“那么， 我应该准备哪些证据呢？”

郭女士进一步询问。

我告诉郭女士， 主要应当围绕她和

冯先生曾经同居并发生亲密关系来举

证。

比如， 他们所住公寓的监控录像，

她和冯先生在那段时间的聊天记录， 她

和闺蜜讲述相关情况的聊天记录， 以及

了解情况的闺蜜的证言等。

由于郭女士怀孕后， 冯先生还曾陪

伴去进行了几次产检， 这方面的证据也

是需要搜集提交的。

此外， 冯先生和郭女士关系破裂

后， 双方还曾有大量聊天记录， 虽然冯

先生始终否认自己是孩子的父亲， 但他

也承认了和郭女士同居并有亲密关系的

事实。

我认为， 郭女士如果能收集整理这

些证据， 那么在诉讼中很可能被认定对

于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必要证据”， 冯

先生不能再回避亲子鉴定， 否则就可能

被法院判决确认和郭女士的孩子具有亲

子关系。

拿着我给的法律意见和相关证据，

郭女士和闺蜜一起约冯先生进行了谈

判。

经过考虑， 冯先生答应了配合进行

亲子鉴定， 而鉴定结果并无意外： 冯先

生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基于这个结果， 冯先生答应在孩子

成年之前， 每个月支付 2000 元的抚养

费给郭女士。

□ 上海浩信律师事务所 和晓科

  对于亲子关系的确定 ，

从科学角度来说， 肯定需要

经过亲子鉴定。 但是， 即使

没有亲子鉴定结论， 法院也

可以在特定情况下从法律角

度确认亲子关系。

根据 《民法典》 第一千

零七十三条的规定： 对亲子

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

的， 父或者母可以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请求确认或者

否认亲子关系。

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

正当理由的， 成年子女可以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

确认亲子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

解释 （一 ）》 第三十九条进

一步明确： 父或者母向人民

法院起诉请求否认亲子关

系， 并已提供必要证据予以

证明， 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

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 人民

法院可以认定否认亲子关系

一方的主张成立。

父或者母以及成年子女

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 并

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 另

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

亲子鉴定的， 人民法院可以

认定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

张成立。

为了证明对方是孩子的

亲生父亲或者母亲， 在没有

做亲子鉴定的情况下， 当事

人需要提供的 “必要证据”，

通常包括以下这些： 怀孕期

间共同居住的证据， 包括租

房合同、 监控视频、 聊天记

录、 证人证言等， 女方怀孕

后男方陪同进行产检的证

据， 生产时办理入院手续的

签字材料， 载有对方姓名的

出生医学证明， 孕检过程中

的医院建档材料， 对方承认

亲子关系的录音录像， 关于

子女抚养的书面约定等。

一旦通过司法途径确认

了亲子关系， 那么非婚生子

女也能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

的权利， 包括要求父亲或者

母亲履行抚养义务、 支付抚

养费以及继承父亲或者母亲

的遗产等。

拒绝亲子鉴定

也可确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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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女士和冯先生意外有了“爱的结晶”，但他们的感情却没

能修成正果。 感情破裂后，冯先生表示：“你的孩子不能确定是

我的，我不会负责！ ”

面对不愿承担抚养责任又拒绝亲子鉴定的冯先生，郭女士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生下“爱的结晶”

却没能修成正果

经过亲子鉴定

最终获抚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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